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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广州市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建设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位于广州市增

城区荔湖街道荔湖大道、环湖路。本项目属新建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约 3337.46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754.78万元。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建设管理所，设计单位为北京市市政工

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为广州市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监理单位

为广东粤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单位为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我公司”）。

2020年 9月 4日，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以“穗规划资源增

函〔2020〕1932号”文出具了规划选址意见和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2020

年 10月 19日，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建设单位委托开展本工程的水土保

持方案编制工作，2020年 12月 15日，取得《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局关于广州市

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穗增水

保许可〔2020〕56号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

例》、《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管理办法》以及《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

等相关规定要求。本项目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进行水土保持监测。截止至 2021

年 10月，我公司共编制完成广州市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建设工程项目的水土保

持监测实施方案、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 4期，并于 2021年 10月编制完成《广

州市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建设工程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根据历期水土

保持监测报告，本工程水土保持三色评价结论为绿色。

本工程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08hm2，建设总占地面积

5.08hm2，其中永久占地为 0.01hm2，临时占地为 4.07hm2。项目占用土地类型均

为交通运输用地。

根据工程建设与运行实际情况调查统计，项目于 2020 年 12 月开工，2021

年 8月完工。由于项目设计变更，高速路口至加压泵站段取消施工，且荔湖大道

绿化带段管道迁至路边与人行道处的管道同槽施工，故验收阶段水土流失防治责

任范围为 4.11hm2。本项目开挖总量 2.77万 m3，土石方回填总量 2.12万 m3，无

借方，弃方 0.65万 m3。弃方已运往广州众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区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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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鱼塘、洼地的填高平整。

完成主要水土保持工程量：表土剥离 1.29hm2，表土回覆 0.39万 m3，排水

沟修复 1100m，绿化迁改（小乔木）23棵，绿化迁改（草坪灌木）0.31hm2，铺

植草皮 2.05hm2，撒播草籽 0.36hm2，临时苫盖 16300m2。完成水土保持总投资

144.24万元。项目区现场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51%，土壤流失控制比达到 1.0，

渣土防护率为 99%，表土保护率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27%，林草覆盖

率达到 66.18%，均可达到方案设计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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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监测特性表

主体工程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 广州市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建设工程

建设规模 工程占地 5.08hm2

建设单位

联系人

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建设管理所

丁龙翔

地址 广州市增城区园圃路 4号

所属流域 珠江流域

工程总投资 3337.46万元

工程总工期 2020年 12月—2021年 8月
水土保持监测指标

监测单位
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

限公司
联系人及电话 林锦毅，13386925651

自然地理类型 珠江三角洲冲积平原 防治标准 建设类一级标准

监

测

内

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设施）

1.水土流失状况监测 地面观测、资料分析 2.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

3.水土保持措施监测 实地量测、资料分析 4.防治措施效果监测 地面观测、调查

5.水土流失危害监测 地面观测、调查 水土流失背景值 500t/km2▪a

方案设计防治责任范围 5.08hm2 土壤容许流失量 500t/km2▪a

水土保持投资 117.84万元 水土流失目标值 500t/km2▪a

防治措施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1.29hm2，表土回覆 0.39万 m3，排水沟修复 1100m

植物措施
绿化迁改（小乔木）23棵，绿化迁改（草坪灌木）0.31hm2，铺设草

皮 2.05hm2，撒播草籽 0.36hm2

临时措施 临时苫盖 16300m2

监

测

结

论

防

治

效

果

分类指标
目标值

（%）

达到值

（%）
实际监测数量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8 99.51 防治措施面积 4.09

扰动土地总

面积
4.11

土壤流失控制比 1.0 1.0
防治责任范围

面积
4.11

水土流失总

面积
4.11

渣土防护率（%） 99 99 工程措施面积 /
容许土壤流

失量 t/km2▪a
500

表土保护率（%） 92 100 植物措施面积 2.72
监测土壤流

失情况 t
21

林草植被恢复

率%）
98 99.27

可恢复林草植

被面积
2.74

林草类植被

面积
2.72

林草覆盖率（%） 5 66.18
实际拦挡弃土

（石、渣）量
/

总弃土（石、

渣）量 万 m3 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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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治理达标评

价

项目区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51%，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渣土防护

率为 99%，表土保护率为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27%，林草覆

盖率为 66.18%。均达到方案设计目标值。

总体结论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的设计基本上合理可行，工程施工过程中，基本

能够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开展了水土流失

防治工作，有效控制了工程建设期间的水土流失。目前项目区内水土

流失基本得到控制。

主要建议
根据水土保持措施的管护特点，定期巡视排水等措施，及时修复破损

设施。加强植被管养，及时防病治虫、补植补种、更新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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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项目建设概况

1.1.1 项目基本情况

广州市增城区荔湖街道荔湖大道、环湖路。详见图 1。

图 1 工程地理位置图

项目名称：广州市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建设管理所

建设性质：新建项目

建设规模：总占地面积 5.08hm2，其中永久占地 0.01hm2，临时占地 5.07hm2，

管线均沿既有道路内敷设。主要新建 DN800主干供水管 6746m，新建 DN300配

水管网 2840m，加压泵站 1处。

建设工期：工程于 2020年 12月开工建设，2021年 8月完工

工程投资：本项目概算总投资 3337.46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2754.7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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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项目组成及布置

根据工程总平面布置图，本项目由荔湖大道供水管道、环湖路供水管道、加

压泵站组成。

一、荔湖大道供水管道

（1）供水管道衔接

荔湖大道供水管东与新城大道 DN800现状管衔接，西与把北三环高速规划

管道衔接，在与环湖路交汇处与 DN800新建管道衔接。

（2）工程平面布置

荔湖大道供水管道，起于新城大道交汇处北侧，接新城大道预留 DN1000横

穿道路至荔湖大道中央绿化带南侧，由东北向西南敷设至荔湖公路第一个拐弯

处，穿公路至道路南侧至环湖路 DN800供水管道衔接，经环湖路继续向西南方

向敷设至珠三角环线收费站前约 200m处，预留与规划管道衔接，供水主干管长

度约 3391m。

荔湖大道现状为建设配水管网，本工程在道路边非沟壑区和山体高斜坡区

域，设置 DN300配水管网并成环，周边用水由配水管网预留阀门井或消火栓三

通接入；未设置配水管网，由主干安装消火栓三通预留口接供水。

二、环湖路供水管道

（1）供水管道衔接

环湖路供水管北与荔新公路 DN1200 现状管（物探为 DN600）衔接，南与

荔湖大道 DN800新建管道衔接。

（2）工程平面布置

环湖路供水管道，起于荔新公路北侧，接荔新公路现状 DN1200供水管，管

道横穿荔新公路敷设环湖路道路西侧，由北向南敷设至荔新大道 DN800供水管

衔接，供水主干管长度约 3355m。

环湖路荔新公路至万寿禅寺已建配水管以及消火栓，本工程次区域不再设置消

火栓；其他区域设置主干管型消火栓，由主干安装消火栓三通预留口接口供水。

三、加压泵站

建设位置位于荔湖大道以南，环湖路以西，节点 JS204处。根据管网平差计

算满足供水压力管段、土地现状、规划用地性质，结合道路两边退缩绿化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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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负压加压泵站拟设置在道路绿化退缩绿化防护带范围内，高于最低供水压力管

段。

1.1.2 项目区概况

（1）地形地貌

增城区位于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东北部，东临惠州市博罗县，西连广州

市白云、黄埔两区，南隔东江与东莞市相望，北接龙门县、从化区。增城区总面

积 1616.47km2，地理坐标为东经 113°22′~114°03′，北纬 23°02′~23°34′，市地形图

略呈五边形块状，南北长 60km，东西宽 50km。

项目地处增城区南部东江北岸冲积平原，为三角洲河网区，紧邻增江。工程

区内原始地貌为珠江三角洲淤积、冲积平原，总体地势较为平坦。

（2）气象

项目区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根据增城区气象历年资料统计：

气温：多年平均气温 21.7℃。最低月平均气温（1月）13.3℃，最高月平均

气温（7月）28.4℃。历年极端最低气温 0℃，极端最高气温 38.7℃。

日照：全年达 1906 小时。7 月份日照最长，平均日照为 240~260 小时，4

月份因天阴日照最短，平均为 78.9小时。全年日照率为 42.9%，其中 10月份可

达 55%，4月份只有 21%。

降雨量：全年降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为 1694mm，最大年降雨量为

2516.7mm，最小年降雨量为 1158.5mm。降雨集中在 4~9月份，以 5、6月份降

雨量最多，月平均降雨量为 293.8mm，最少 12月份，月平均降雨量仅有 24.7mm。

历年 4~6月份为梅雨季节，7~9月份为台风季节。

增城区全年静风频率多年平均为 28.5%，各月的最多风向以 NNE、NE、SW

为主，其中 NNE 风为主导风向的有 6个月，频率为 9%~22%；NE 风的有 4个

月，频率为 11%~22%；SW风的有 2个月，频率为 8%~9%。全年平均风向频率

最大是 NNE风，为 13.2%，其次是 NE风，为 13.1%。

全年平均风速为 1.79m/s，不同季节各风向的平均风速有一定的变化，并以

东北偏东风和东南偏南的平均风速略微大一些，分别为 2.2~2.3m/s。年平均气压

为 1012.4毫巴，年平均相对湿度为 77%。年平均蒸发量为 157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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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文

1、增江

增江为珠江水系东江支流，发源于新丰县七星岭，流经广州市从化区东北部

转入龙门县西北部，再折向南流，为广州市增城区、龙门县的界河。于境内正果

东北角磨刀坑流至龙潭埔接纳永汉河后，流量增加，经正果、荔城、石滩三地，

于官海口汇入东江，全长 203km，流域面积 3160km2，多年平均径流量 35.9亿

m3，平均坡降 0.74‰。

地派水为增江主要源头。地派水和蓝田水在龙门县汇合后，形成增江主流，

至龙门下村，汇入铁岗水后，称西林河。

流经龙门县城下车田，再汇入白沙河，形成了增江上游第一个小平原，出龙

华，汇葛布水、香溪水，再穿越山间曲径，出虎跳崖，进入永汉，在合口与永汉

河汇流，形成增江中游地区第二个小平原。以上河段，称龙门河。从永汉以下，

进入增城市境，称增江。

2、区内其他水系

增城境内水网纵多，均属于东江水系，流域面积超过 500km2的河流有 3条，

分别为东江北干流、增江、西福河，3条河流在增城境内长分别 56km、66km、

58km。

西福河是增城区第二大河流，属东江一级支流，流域边界呈扇形，流域面积

597.71km2，干流长 56.09km，河床平均比降为 1.116‰。多年平均径流量为 5.1

亿 m3。主河道流经福和、中新、朱村、宁西、石滩、仙村，在仙村巷头汇入东

江。主要支流有坑贝水、金坑河、朱村运河、南江河等。

荔城街道位于增城西部，西福河上游。境内有金坑河、坑贝水等西福河主要

支流，建有联安水库、白洞水库等中型水库。

3、地下水本区地下水依含水层划分，大致可分为二类。

①松散类孔隙性潜水，主要分布于西福河流域两岸冲积阶地，含水层主要为

阶地下部的砂层，其透水性一般较强，水量中等~丰富。据实测资料，水质为

HCO3--Ca型水，矿化度 0.1g/l~0.3g/l。

②基岩风化裂隙水含水层：主要分布在花岗岩岩层中，含水量丰富与否决定

于节理、裂隙构造的发育程度。

https://baike.so.com/doc/6211598-27367032.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12452-5748216.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83612-5796205.html
https://baike.so.com/doc/9183600-951683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583612-57962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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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含水层组主要补给来源均为大气降水，另外松散类孔隙水还接受基岩风化

裂隙水的侧向补给，最终向东江排泄。

（4）土壤

根据实地调查，工程区土壤以赤红壤为主，土壤养分充足，适宜各种作物生

长。而赤红壤结构松散，抗侵蚀能力弱，在遇到暴雨冲刷时，极易发生土体剥离、

造成面蚀、沟蚀等水土流失危害。

（5）植被

项目区地带性植被为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叶林，但由于人类的长期经济活

动，天然林已极少存在，山地丘陵的森林均为次生林和人工林。增城区生物种类

繁多，且生长快速，全区森林覆盖率 53%，占全广州市森林面积的 25%。栽培

作物具有热带向亚热带过渡得鲜明特征，是全国果树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包

括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共 500多个品种，其中最主要的有荔枝、龙眼、香蕉、

大蕉、菠萝和柑、桔、橙等。

项目建设区内原状分布有道路绿地及其附属绿地，植被品种主要为行道树及

景观灌木，整体覆盖度约 7%左右。

（6）区域及项目区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全国水土流失规划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复核划分

成果》和《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划分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

告》，项目所在地广州市增城区不属于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

治理区，项目区土壤侵蚀类型为南方红壤丘陵区，土壤侵蚀强度以微度水力侵蚀

为主，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

1.2水土保持工作情况

1.2.1水土保持方案报批情况

2020年 10月，建设单位广州市增城区水务建设管理所委托我公司编制本项

目的水土保持方案。并于 2020年 12月 15号取得《广州市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

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穗增水保许可〔2020〕56

号）。工程施工后，主体工程再无水土保持后续专项设计，但已将批复的水土保

持方案中各项防治措施和水土保持要求纳入到主体工程中，由施工单位负责实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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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水土保持工程设计概况

本项目工程设计的水土保持针对不同水土流失防治区的特点和水土流失状

况，确定各区的防治重点和措施配置，避免及减少施工期造成的水土流失。水土

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工程措施主要包括表土剥离和回

覆、排水沟修复；植物措施主要针对施工后期场地清理后的生态恢复工程：绿化

迁改；临时措施为临时苫盖等。在防治措施的具体配置中，以工程措施、临时措

施为先导，充分发挥其速效性和控制性，同时也要发挥植物措施的后续性和生态

效应。

对本工程，还需重视非工程措施对减少水土流失的作用。非工程措施是指合

理的施工工序、科学的施工方法和严密的施工管理等，不合理的施工方法和人为

的土石资源浪费，都会加重水土流失。因此，需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方法和管理

制度。防治水土流失从规划设计抓起，直到竣工的全过程。特别在整个施工过程

中，通过各种措施的合理配套，发挥最大效果。

设计的水土保持措施见图 1.2-1。

图 1.2-1 设计的水土保持防治措施

通过以上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使得整个项目区内形成一个完善的水土保持

措施防治体系，使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控制。

1.2.3建设单位水土保持管理

建设单位成立了项目的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管理工作的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从公司领导、部门、专职人员三个层次明确职责，负责水土保持工程落实和完善，



1 建设项目及水土保持工作概况

11

对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实施进行督促，同时要求各参建单位成立水土保持工作领

导小组，责任落实到具体个人。

根据水土保持法关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对照海珠区水务和农业局批准的水

土保持方案及其批文，建设单位按照主体工程的进度及时跟进水土保持措施的实

施，严格按照水土保持方案中确定的防治措施逐步安排落实。通过采取方案设计

的水土保持工程及植物措施，同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优化，使本项目水土流失得

到有效控制，起到明显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工程施工过程中未发生重大水

土流失危害事件。

1.3监测工作实施情况

1.3.1监测实施方案执行情况

建设单位委托广东河海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于 2020

年 12月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由于工程施工从开挖到回填的时间周期较短，

不具备布设简易观测场（钢钎法）或采用侵蚀沟法进行水土流失量监测的条件。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我公司采用实地调查、巡查、影像对比监测等方法，

对项目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内容包括工程沿线地形地貌类型、植被、水

文等情况；主体工程进展情况；工程占地面积、扰动地表面积，工程挖方、填方

数量、弃渣量及弃土弃渣堆放情况（面积、堆渣高度、坡长、坡度等）及防护措

施；水土流失类型划分及分区；建设项目土地扰动面积的变化情况；不同水土流

失类型的强度及水土流失总量；水土流失危害情况；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的数量和

质量；林草成活率、生长情况及覆盖度；防护工程稳定性、完好程度、运行情况；

水保措施的拦渣保土效果；水土保持工程设计与水土保持管理相关内容等。

至 2021年 7月，主体工程完工，水土保持监测进入植被恢复期监测；至 2021

年 8月，项目区扰动区域已经全部治理恢复，基本无裸露地表，植被长势良好，

项目区土壤侵蚀强度降至容许土壤流失值 500t/(km2·a)以下，植被恢复区监测结

束。

1.3.2监测项目部设置

为保证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顺利开展，我公司成立了监测项目部，配备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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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监测设备及专业监测技术人员。根据本工程的特点，我公司为本项目成立由总

监测工程师、专业监测工程师组成的专门项目监测机构。其中，总监测工程师全

面负责监测合同的履行，主持本项目监测机构的工作，在项目执行期间保持稳定。

为了推进水土保持监测工作顺利开展，我公司在监测工作开展之前或实施过

程中，对相关人员进行过针对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的培训，使监测技术人员熟

练掌握监测设施的使用与管护、设备操作及数据采集技术与分析方法等，不断提

高监测人员技术水平，为及时采集数据、准确处理数据、安全管理和合理分析监

测成果等提供人才保障，确保监测工作及时、准确、可靠的进行，并保障监测工

作人员安全。

2020年 12月~2021年 8月，监测技术人员按规定进行现场查勘，对项目区

地形地貌、植被类型、工程布局、土地扰动情况和水土流失情况等进行了实地调

查，收集了主体工程设计资料、征占地资料和其他相关资料，开展了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变化监测、扰动地表面积变化监测、弃土弃渣量监测、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完成情况监测、植物措施实施效果监测等工作，取得了第一手监测资料。

监测项目部对建设期内取得的各项监测数据进行了整编分析，按照水土保持

监测规范要求，着重对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的六项防治指标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与评价，并于 2021年 10月编制完成《广州市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建设工程水土

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1.3.3监测点布设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规定，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点应按临时点设置。

根据本工程的施工特点，同一扰动类型的持续时间短，监测点的布设按临时

监测点布设。

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在监测过程中共设 2个监测点。监测点的布设情况见

表 1-3。
表 1-3 监测点设置表

监测点名称 监测点位置 监测方法

1#监测点 加压泵站处 巡查法

2#监测点 环湖路顶管处 巡查法

本工程地处平原，扰动类型基本以土质堆渣、土质开挖面和平台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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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程开挖到回填的时间周期短，不具备布设简易观测场（钢钎法）或采用侵

蚀沟法进行水土流失量监测的条件。故监测点均采用巡查法和影像对比监测法监

测。

1.3.4监测设施设备

本工程水土保持工作投入的监测设施及设备详见表 1-4。

表 1-4 水土保持监测使用设施和设备表

序号 设施和设备 单位 数量 备注

一 监测设施

1 临时监测设施 个 2
观测水土流失现状、植被生长状

况、工程措施效果

二 监测设备

1 50m皮尺 条 1 测长

2 钢卷尺 把 2 测量

3 2m抽式标杆 支 5 标记

4 集水桶 个 1 收集

5
泥沙测量仪器（量筒、

比重计）
个 3 量测

6 取样玻璃仪器（三角

瓶、量杯）
个 1 地貌、地质

7
采样工区（铁铲、铁锤、

水桶）
批 2 现场调查

8 GPS定位仪 台 20 面积量测

9 数码照相机 台 5 图片记录

10 计算机 台 1 数据处理、编制成果

11 土壤水分测定仪 台 1 现场调查

12 测高仪 个 2 测量

13 植被测量仪器（测绳、

剪刀、坡度仪）
批 1 现场调查

14 测杆 个 1 现场勘测

1.3.5监测方法

根据工程施工特征，本方案对各个内容的监测均采用定点、定时监测与定期

巡查相结合的方法。在注重最终观测结果的同时，对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进

行全面定位监测，以保证监测结果的可靠性和适用性，实现监测资料的连续性。

（1）调查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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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监测是指定期采取全面调查的方式，通过现场实地勘测，结合项目地形

图，采用照相机、标杆、尺子等工具地形图，按标段测定不同工程和标段的地表

扰动类型和不同类型的面积。采用实地勘测、线路调查等方法对地形、地貌、水

系的变化进行监测；采用设计资料分析，结合实地调查对土地扰动面积和程度、

林草覆盖度进行监测；采用查阅设计文件和实地量测、对沟道淤积、洪涝灾害及

其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保证水土流失的危害评价的准确

性；采用查阅设计文件和实地量测，监测建设过程中的挖填方量及弃土弃渣量。

1.3.6监测成果提交情况

我公司自 2021年第一季度开始至 2021年第三季度共形成 1份《实施方案》

和 4份《水土保持监测季度报告》，均已上报增城区水务局。2021年 10月，项

目完工后编制完成了本报告《广州市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建设工程水土保持监测

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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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内容与方法

2.1扰动土地情况

扰动土地情况的监测方法和频次见表 2-1。
表 2-1 扰动土地情况监测方法和频次

监测内容 监测时段 监测方法 频次

扰动土地

情况

扰动范围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及跟踪

巡查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

月监测一次，非汛期暴雨期

每 2个月监测一次

扰动面积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跟踪、

巡查及实地量测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

月监测一次，非汛期暴雨期

每 2个月监测一次

土地利用

类型及其

变化情况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跟踪、

巡查及实地量测、

影像对比监测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

月监测一次，非汛期暴雨期

每 2个月监测一次

扰动有无

超出征地

红线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跟踪、

巡查及实地量测、

影像对比监测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

月监测一次，非汛期暴雨期

每 2个月监测一次

永久占地

面积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跟踪、

巡查及实地量测、

影像对比监测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

月监测一次，非汛期暴雨期

每 2个月监测一次

临时占地

面积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跟踪、

巡查及实地量测、

影像对比监测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

月监测一次，非汛期暴雨期

每 2个月监测一次

2.2取料（土、石）、弃渣（土、石、矸石、尾矿等）

本工程土石方量包括场地平整、场地基坑开挖与回填等施工。根据主体设计

资料，本着“挖高填低”的原则，项目区土石方尽量在整个区域内调配平整利用。

土石方挖填情况的监测方法和频次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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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土石方挖填情况监测方法和频次

监测内容 监测时段 监测方法 频次

土石

方挖

填情

况

挖方量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巡查

及跟踪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

测一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

监测一次

填方量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巡查

及跟踪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

测一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

监测一次

余方量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巡查

及跟踪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

测一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

监测一次

表土剥离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巡查

及跟踪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

测一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

监测一次

临时堆土

及防护情

况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全面调

查、巡查及跟踪、

影像对比监测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

测一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

监测一次

2.3水土保持措施

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的监测方法和频次见表 2-3。

表 2-3 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的监测方法和频次

监测内容 监测时段 监测方法 频次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工

程

措

施

措施类

型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及跟踪、

影像对比监测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

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开工完

工时间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跟踪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

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位置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及跟踪、

影像对比监测

正在实施的每 10天记录一次，汛期

（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次，

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规格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及跟踪、

影像对比监测

正在实施的每 10天记录一次，汛期

（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次，

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数量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查阅资料

正在实施的每 10天记录一次，汛期

（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次，

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尺寸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实地量测、影像对

比监测

正在实施的每 10天记录一次，汛期

（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次，

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植

物

措

措施类

型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

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开工完 2020年 12月至 调查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



2 监测内容与方法

17

施 工时间 2021年 8月 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位置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及跟踪、

影像对比监测

正在实施的每 10天记录一次，汛期

（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次，

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数量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及跟踪、

影像对比监测

正在实施的每 10天记录一次，汛期

（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次，

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林草覆

盖度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及跟踪、

影像对比监测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

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郁闭度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及跟踪、

影像对比监测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

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临

时

措

施

措施类

型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及跟踪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

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开工完

工时间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及跟踪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

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数量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调查、实地量测、

影像对比监测

正在实施的每 10天记录一次，汛期

（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次，

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措施防治效

果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调查、实地量测、

影像对比监测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

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措施运行情

况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调查、实地量测、

影像对比监测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一

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一次

2.4水土流失情况

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的监测方法和频次见表 2-4。

表 2-4 水土保持措施情况监测方法和频次

监测内容 监测时段 监测方法 频次

水

土

流

失

情

况

水土流

失面积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巡查及

跟踪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

一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

一次

土壤流

失量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土壤侵

蚀分类分级法
每 3个月监测一次

弃渣潜

在流失

量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统计分

析
每 3个月监测一次

水土流

失危害

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月
全面调查、巡查及

跟踪

汛期（每年 4月～10月）每月监测

一次，非汛期暴雨期每 2个月监测

一次

2.5临时监测

对突发性的事件，如发生水土流失灾害事件等，应及时增加临时监测，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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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泥沙淤积情况、暴雨期洪水含沙量情况、水土流失强度、有无造成水土流失

灾害及造成灾害的详细情况等。

本项目施工期没有突发性水土流失事件。2020年 12月~2021年 8月期间，

监测技术人员在监测过程中未发现水土流失灾害事件发生，故本项目无增加的临

时监测。



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19

3. 重点对象水土流失动态监测

3.1. 防治责任范围监测

3.1.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批复的《广州市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建设工程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

批稿）》，工程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5.08hm2，其中项目建设区 5.08hm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见 3-1。

表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单位：hm2）

序号 项目 单位 面积

一 主体工程区 hm2 5.08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hm2 5.08

3.1.1.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

本项目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11hm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情况详见表 3-2、表 3-3。
表 3-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面积

一 主体工程区 hm2 4.11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hm2 4.11

表 3-3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 hm2

方案设计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主体工程区 5.08 4.11 -0.97

根据上表分析，本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与《水保方案》中的

面积相比，减少了 0.97hm2，由于项目设计变更，高速路口至加压泵站段取消施

工，且荔湖大道绿化带段管道迁至路边与人行道处的管道同槽施工，故施工阶段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减小为 4.11hm2。

3.1.2. 背景值监测

项目区土壤侵蚀模数背景值通过调查和查阅相关资料，确定为 500t/(km2·a)。

3.1.3. 建设期扰动土地面积

本工程于 2020年 12月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区扰动地表面积共计 4.11hm2。

扰动地表类型如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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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占地类型面积划分和和分类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组成
占地性质（hm2） 占地面积

（hm2）

占地类型（hm2）

交通运输用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项目区 0.01 4.10 4.11 4.11

3.2. 取料监测结果

实际施工中，工程不涉及取料场。

3.3. 弃渣量监测结果

3.3.1. 设计弃渣情况

本工程内开挖土石方以砂质性粘土和粉质粘土为主，土质较好，可以用于建

设项目回填。本工程建设将产生弃方 1.74万 m3，方案拟将弃方运至广州市政府

公示的泰珍石场消纳场，工程不设置弃渣场。

3.3.2. 弃土弃渣量监测结果

根据施工及监理资料，本次验收范围内的工程实际土石方开挖总量 2.77万

m3（含表土 0.39万 m3），土石方回填总量 2.12万 m3（含表土 0.39万 m3），无

借方，弃方 0.65万 m3。弃方已运往广州众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区内，用

于鱼塘、洼地的填高平整。

具体各分区土石方情况见表 3-6。

表 3-6 土石方平衡表 万 m3

名称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外借 弃方

小

计

表

土

一般

土方

小

计

表

土

一般

土方

数

量

来

源

数

量

去

向

数

量

来

源

数

量
去向

主体

工程
2.77 0.39 2.38 2.12 0.39 1.33 0.65

弃方已运

往广州众

磊建筑工

程有限公

司的项目

区内

3.3.3. 弃渣分析

工程实际产生多余土方 0.65万m3运至广州众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区

内，用于鱼塘、洼地的填高平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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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土石方流向情况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本次范围内的土石方总挖方量为 2.77万 m3，填方量 2.12万

m3，无借方，弃方 0.65 万 m3。项目分段施工，随挖随填，挖出表土 0.39万 m3

全部回覆绿化区域表层，多余弃方 0.65万 m3，全部运至广州众磊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的项目区内，用于鱼塘、洼地的填高平整处理。

3.5. 其他重点部位监测结果

本工程施工主要包括管道开挖与回填等。土建施工主要有：排水沟修复、建

（构）筑物建设等。项目施工前做好施工段区域施工围蔽，对施工后裸露区域及

时进行临时苫盖，有效的减少了水土流失。



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22

4. 水土流失防治措施监测结果

4.1. 工程措施监测结果

4.1.1. 工程措施设计情况

1主体工程措施设计

主体已设置表土剥离 0.36hm2，表土回覆 0.11万 m3，排水沟修复 1100m。

主体已列水保措施见表 4-1。

表 4-1 方案设计工程措施数量表

序号 建设地点
计入主体工程已有水土保持

措施
单位 工程量

1

主体工程区 工程措施

表土剥离 hm2 0.36

2 表土回覆 万 m3 0.11

3 排水沟修复 m 1100

4.1.2.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及监测结果

（1）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建设单位将水土保持措施纳入了主体工程的管理体系，

水土保持建设与主体工程建设同步进行，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和工程设计的技术要

求组织施工。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从 2020年 12月开始实施，到 2021年 8月全部

完成。

项目区已实施的主要水保工程措施情况如下：表土剥离 1.29hm2，表土回覆

0.39万 m3，排水沟修复 1100m。

（2）与方案设计对比情况

工程措施实施情况和方案设计情况一致；具体工程量对比见表 4-2。

表 4-2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工程量统计表

工程措施实施时段为 2020年 12月~2021年 8月。至植被恢复期末，各分区

的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均已落实且运行良好。

分区 措施位置 内容 实施时间 方案批复 实际完成 增减量（+/-）

主体工

程区

绿化区域 表土剥离 2020.12~2021.7 0.36hm2 1.29hm2 +0.93hm2

绿化区域 表土回覆 2020.12~2021.7 0.11万 m3 0.39万 m3 +0.28万 m3

环湖路 排水沟修复 2020.12~2021.5 1100m 1100m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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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植物措施监测结果

4.2.1. 植物措施设计情况

1主体工程植物措施设计

主体工程设计绿化迁改（小乔木）1200棵、绿化迁改（草坪灌木）0.36hm2。

主体工程设计中对场区原有绿化区域进行扰动的，将原有的绿化迁移，管道敷设

完成后种回。场区内其他绿化工程区域规划采取乔、灌、草相结合的植物措施，

这些绿化措施不仅可以起到美化环境、减轻并防治污染、净化和改善大气的环境

质量等作用，还可以改善小气候。植物体通过根系对土壤的固着作用，以及植物

枝叶和地被植物的有关作用能达到涵养水源的目的，并能阻止或减少地表径流，

降低和防止雨水冲刷，避免水土流失。

表 4-3 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植物措施量表

序号 建设地点 计入主体工程已有水土保持措施 单位 工程量

1 主体工程区 植物措施 绿化迁改（小乔木） 棵 1200
2 主体工程区 植物措施 绿化迁改（草坪灌木） hm2 0.36

4.2.2.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及监测结果

（1）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本项目的植物措施工程量为绿化迁改（小乔木）23棵，绿化迁改（草坪灌

木）0.36hm2。在实际施工过程还对管线周围的裸露土地新增了铺设草皮和撒播

草籽措施，其中铺设草皮 2.05hm2，撒播草籽 0.38hm2。经现场查勘，项目区内

的相关绿化恢复工作已完成，现场基本不存在水土流失现象。

（2）与方案设计对比情况

植物措施实施情况园林绿化比方案设计减少了 0.29hm2，减少的面积现已被

C区项目占用；施工生产生活区方案设计全面整地 0.05hm2，铺设草皮 0.05hm2，

实际未实施全面整地和铺设草皮。植物措施工程量完成与对比情况详见表 4-4。

表 4-4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工程量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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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施工期为 2020年 12月-2021年 8月。至植被恢复期末，各分区的水土

保持植物措施均已实施，长势良好。

4.3. 临时措施监测结果

4.3.1. 临时措施设计情况

（1）方案增加的临时措施设计

方案沿共布设临时苫盖 20000hm2，减少施工过程裸露区域的水土流失情况。

临时措施设计情况见表 4-6。

表 4-6 方案设计的水土保持临时措施量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工程量 备注

第三部分 临时工程

1 临时苫盖 Hm2 20000

4.3.2.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及监测结果

（1）临时措施

经查阅相关的施工、监理、监测记录，实际工程建设期间采取了有效的临时

防护措施，减少水土流失。实际完成的临时措施临时苫盖 16300m2。

（2）与方案设计对比情况

临时措施实施情况和方案设计情况对临时苫盖减少 3700m2。临时措施工程

量完成与对比情况详见表 4-7。

表 4-7 临时措施工程量完成情况表

分区 措施位置 内容 实施时间 方案批复 实际完成 增减量（+/-）

主体工程区 裸露区域 临时苫盖 2020.12~2021.8 20000m2 16300m2 -3700m2

分区 措施位置 内容 实施时间 方案批复 实际完成 增减量（+/-）

主体工程

区

绿化恢复

区

绿化迁改

（小乔木）
2020.12~2021.7 1200课 23棵 -1177棵

绿化恢复

区

绿化迁改

（草坪灌木）
2020.12~2021.7 0.36hm2 0.31hm2 -0.05hm2

绿化区域 铺植草皮 2020.12~2021.7 - 2.05hm2 +2.05hm2

绿化区域 撒播草籽 2020.12~2021.7 - 0.38hm2 +0.38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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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措施主要在开工初期及施工期布设。经现场监测及查阅施工监理资料，

施工期临时措施落实较好。临时防护措施在工程完工的同时拆除。

4.4. 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

建设单位较为重视项目区水土保持工作，根据工程《水保方案》，结合实地

情况实施了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工程措施与植物措施基本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按时

完成，排水、拦挡设施完善，布设合理，符合水土保持要求。整体而言，主体工

程设计中具有水土保持功能的防护措施和水土保持方案中新增的水土保持措施

得到落实，完成的工程量基本满足工程水土流失防治需要，有效防治了因工程建

设造成的水土流失，并改善了项目区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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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土壤流失情况监测

5.1. 水土流失面积

本项目施工准备期水土流失情况主要通过查阅资料和调查获取，项目位于广

州市增城区，施工过程中未发生水土流失事件。施工期水土流失区域主要为主体

工程区，随着工程建设的推进，整体水土流失面积增加；随着工程全面开展，水

土流失面积达到最大值。至 2021年 3月，水土流失面积为 4.11hm²；至 2021年

8月主体工程区硬化时，水土流失面积为 2.74hm²。

5.2. 土壤流失量计算

根据本项目自开工以来的各季度水土流失监测季报结果可知工程土壤侵蚀

量共 21t。

5.3. 取料、弃渣潜在土壤流失量

本工程未设置取料弃渣场。

5.4. 水土流失危害

通过现场监测得知，工程在监测阶段（2020年 12月至 2021年 8 月）未发

生水土流失危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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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流失防治效果监测结果

本工程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为 4.11hm2，与方案中的面积相比，

减少了 0.97hm2。

6.1. 水土流失治理度

经调查核实，本项目水土流失面积 4.11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4.09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 99.51%。各分区水土保持治理情况见表 6-1。

表 6-1 各防治分区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结果

分区名称
占地面积

(hm2)
水土流失面

积(hm2)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hm2 水土流失

治理度

（%）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建（构）筑物及

场地硬化
小计

主体工程区 4.11 4.11 - 2.72 1.37 4.09 99.51

注：考虑植被存活率。

6.2. 土壤流失控制比

项目区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根据各分区治理情况，防治责任

范围的水土流失得到基本控制，根据现场调查和同类项目比对，确定项目区平均

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2·a），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

6.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是指项目防治责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堆

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本工程 1.64万 m3弃方，运往（去

向）。拦渣率可达到 99%。

6.4. 表土保护率

项目剥离表土面积为 1.29hm2，剥离量为 0.39 万 m3，均用于项目区绿化覆

土。表土保护率达 100%。

6.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施工结束后结合主体工程进度进行了绿化措施，绿化成活面积为 2.72hm2，

工程可绿化面积 2.74hm2，林草植被恢复率达到 99.27%（表 6-2）。

6.6. 林草植被覆盖率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4.11hm2，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2.74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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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设计水平年末，林草植被覆盖率达 66.18%（表 6-2）。

表 6-2 林草植被恢复率及林草植被覆盖率计算表

6.7. 防治目标完成情况

在广州市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建设工程建设期内，水土流失主要源于施工期

扰动造成地表裸露，在降雨和径流作用下形成水土流失。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施

工过程基本与主体工程同步，经过建设各方的精心组织、科学施工、规范管理、

重点防护，对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治理，各项工程措

施和植物措施施工质量均较好，目前各分区防治措施的运行效果较好，施工区的

植被得到了较好的恢复，水土流失得到了有效控制，项目区的水土流失强度由中

强度下降到轻度或微度，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方案目标值，具体见表

6-3。

表 6-3 工程实施水土保持措施后达到的防治目标

指标
水土流失治

理度(%)
土壤流失控

制比
渣土防护率

(%)
表土保护率

（%）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林草植被覆

盖率(%)
方案目标值 98 1.0 99 92 98 5
实现值 99.51 1.0 99 100 99.27 66.18

整体而言，通过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实施，各项水土流失防治技术指标已基

本达到目标值，有效地防止和减少水土流失对工程区域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建

设过程中产生的水土流失基本得到了控制和治理，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生

态环境得到恢复改善。

序号 防治分区
扰动土地面

积（hm2）

可绿化面积

（hm2）

绿化面积

（hm2）

林草植被恢

复率（%）

林草植被覆

盖率（%）

1 主体工程区 4.11 2.74 2.72 99.27 6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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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

水土流失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其强度也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土建施工建设

的开始，土壤侵蚀强度逐渐增强；随着基础工程的结束，土壤侵蚀强度逐渐减小；

土壤侵蚀强度在整个工程中经历了强烈流失、中度流失、轻度流失和微度流失阶

段。通过监测和对施工资料的回顾及对各阶段土壤侵蚀量的分析，建设单位在施

工期和植被恢复期对项目区的水土保持工作较为重视。水土流失防护措施的实施

和不断完善，以及植被恢复期对水土保持措施的维护，使得项目区内的土壤侵蚀

得到较好的控制。

施工前项目区占地类型为工矿仓储用地，原地貌属轻度水土流失；施工期内

存在对土方进行开挖、填筑，形成裸露面，且存在临时堆土等现象，受雨季降雨

的冲刷，造成水土流失；随着水土保持措施的布设以及逐渐发挥作用，水土流失

逐步得到有效控制；在植被恢复期，植物措施及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一步发挥功

效，水土流失程度降到最低并保持稳定。

7.2. 水土保持措施评价

7.2.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评价

2020年 12 月至 2021年 8月期间，我公司监测人员多次对项目区进行现场

调查、巡查监测。监测时采用现场勘察、实测、图片拍摄、调查巡访、查阅自检

成果和交工验收资料等，对水土保持工程措施进行评价。

根据外业调查，并结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提供的资料，得出以

下监测结论：

（1）现场勘测结果显示，本工程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主要有排水沟修复、

表土剥离和回覆等；

（2）项目建设区各人工扰动场地基本进行了平整，完成了排水沟的重建，

有效的减少施工过程中的水土流失；

（3）通过现场勘查各项措施运行效果、量测外观尺寸，项目区已实施的工

程措施整体实施情况良好，无明显人为破坏迹象，发挥了良好的水土保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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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评价

根据全面调查监测和定点监测结果以及各参建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目的植

物措施满足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综合分析后，得出如下评价结论：

（1）植物措施实施效果较好，扰动地表基本无成片裸露区域，已形成较高

的植物林草覆盖度；

（2）植物措施已落实，水土保持效果良好，能发挥保土保水的作用；

（3）通过工程区巡视以及典型样地调查，项目区施工扰动区域基本绿化，

植物措施成活率达 99%以上。

7.2.3.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评价

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比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按照需要布设临时防

护措施，在建设过程中采取了临时苫盖措施，在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暂时未能实

施的时候有效的减少了工程施工中水土流失的产生，减少了工程实施对项目区生

态环境的影响。

7.3. 存在问题及建议

（1）重视水土保持相关资料的积累和及时整理归档，使到工程水土保持资

料完整丰富，为整个工程的水土保持专项验收做好准备。

（2）植被恢复效果一般的地方及时补种和加强养护，提高植被成活率和覆

盖率；加强工程竣工后植物措施的养护，对林草措施及时进行抚育、更新，巩固

林草成活率和保存率，使其持续发挥效益。

7.4. 综合结论

根据项目水土保持的监测，比照土壤侵蚀背景状况及调查监测结果的分析可

以看出，我单位和施工监理单位较重视水土保持工作和生态保护，基本按照批复

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设计实施各种预防保护措施。根据监测成果分析，可以得

出以下总体结论：

监测结果表明，项目建设期间，在各防治分区采取的水土保持措施总体适宜，

水土保持工程布局基本合理，基本达到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要求。施工期因工

程建设活动产生了新的水土流失，由于工程边施工边防护，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实

施到位。植被恢复期末，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9.51%，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0，渣

土防护率为 99%，表土保护率为 100%，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27%，林草植被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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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率为 66.18%，六项指标均可达到建设类项目一级标准和方案确定的目标值。

现场监测表明，各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合格，排水工程等运行良好，排水通畅；

沿线植被保存率和覆盖率都达到了预期目标值，长势较好，防治水土流失效果较

为明显。工程布置的水保措施现已初步发挥效益，总体看本工程水土保持措施落

实较好，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明显，工程区内水土流失得到控制，并取得了较

好的生态效益。

建设单位单位在建设过程中，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采取了一系列

行之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施工结束后对所有扰动区域进行土地整治并采取绿化

措施。本工程实际扰动面积 4.11hm2。完成主要水土保持工程量：表土剥离

1.29hm2，表土回覆 0.39万 m3，排水沟修复 1100m，绿化迁改（小乔木）23棵，

绿化迁改（草坪灌木）0.31hm2，铺植草皮 2.05hm2，撒播草籽 0.36hm2，临时苫

盖 16300m2。

通过相关资料和实地查勘分析得出：本工程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4.11hm2。工程总占地面积为 4.11hm2，其中临时占地 4.10hm2，永久占地 0.01hm2，

占地类型为运输道路用地。本项目开挖总量 2.77万 m3，土石方回填总量 2.12万

m3，无借方，弃方 0.65万 m3。广州众磊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项目区内，用于鱼

塘、洼地的填高平整。根据水土保持监测季报算得土壤侵蚀量为 21t。

通过各种防治措施的有效实施，水土侵蚀量明显降低，植被恢复期末防治责

任范围的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 500t/(km2·a)，低于项目区容许值。

在施工期间，未有重大水土流失事件发生，也没有地方水土流失投诉事件出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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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附图

8.1 附件

附件 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附件 2：本项目现场照片

附件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8.2 附图

1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2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防治分区及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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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水土保持方案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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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本项目监测照片

2020年第四季度 租用民房 2020年第四季度 管道开挖

2020年第四季度 回填 2020年第四季度 管道施工

2021年第一季度 施工现场 2021年第一季度 排水沟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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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一季度

2021年第二季度 2021年第二季度

2021年第二季度 2021年第二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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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三季度 2021年第三季度

2021年第三季度 2021年第三季度

2021年第三季度 2021年第三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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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三色评价指标及赋分表

监测时段：2020年第 4季度至 2021年第 3季度

项目名称 广州市增城区荔湖供水管道建设工程

防治责任范围 4.11公顷

三色评价结论（勾选） 绿色 黄色 红色□

评价指标 分值 得分 赋分说明

扰动土地情况

扰动范围控制 15 15 现场情况良好

表土剥离保护 5 5 现场情况良好

弃土（石、渣）堆

放
15 15 现场情况良好

水土流失状况 15 15
项目平均每个季

度土壤侵蚀 5t

水土流失防治成

效

工程措施 20 20 现场情况良好

植物措施 15 14
撒播草籽区域绿

化效果显现慢，-1

临时措施 10 9
施工过程部分区

域未及时苫盖，-1

水土流失危害 5 5 现场情况良好

合计 100 98 现场情况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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